
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要素表

京朝劳人仲字[ ]第 号

填表须知

1、为了帮助当事人更好的参加仲裁活动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，特发本表；

2、当事人填写表格时请于所选□内划勾、于表格内填写具体信息；

3、本表所列各项内容均为仲裁委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了解的要素，请您务必认真阅读，如实填写；

4、当事人所填写内容属依法向仲裁委陈述的重要内容，当事人需要对所填写内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

5、请于证据交换时向仲裁委提交。

入职时间

年 月 日 岗位

□无劳动关系 是否缴纳社会保险 □是 □否

劳动合同

□已签

（最近一次）合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/无固定

□未签

工资标准 元/月 工资构成

工资发放情况

及周期

□现金发放； □银行转账

每月 日发放 期间的工资

工资支付至 年 月 日

正常工作到何时 年 月 日

劳动关系

状态

是否解除（终止）：□已解除（终止） □未解除

解除（终止）时间： 年 月 日

提出解除方：□单位 □个人 □双方协商一致

解除（终止）原因：

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属实，对填写内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